
述論題辜!

\/\/\/\/\/\/\/\/\/\/\/\/\/\/\/\/\ 

嵩
耳
、
品
別

F司

今
年
七
月
聯
合
國
遨
開
世
界
老
年
會
議
或
稱
今
年
是
國
際
老
人
年
。
世
界
各
地
正
面

臨
老
年
個
體
人
口
增
加
及
社
會
年
齡
結
構
老
化
的
雙
重
挑
戰
，
並
在
不
斷
努
力
謀
求
老
人

個
體
福
利
的
增
加
與
老
化
社
會
整
體
的
增
強
。

我
國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訂
頒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並
隨
之
發
佈
細
則
、
規
程
、
標
準

等
各
項
有
關
法
令
，
迄
今
為
時
雖
缸
，
但
很
高
興
能
使
我
國
在
國
際
老
人
一
幅
刺
的
舞
台
上

佔
了
一
席
地
位
，
並
使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有
了
初
步
的
南
針
。
可
惜
祇
考
慮
到
老
人
個

體
需
求
不
足
的
彌
補
，
尚
未
注
意
促
進
社
會
整
體
發
展
所
需
的
結
構
性
的
改
變
。

際
今
世
界
老
年
會
議
序
幕
將
啟
立
時
，
值
得
我
們
回
顧
過
去
，
檢
討
現
在
，
策
勵
未

來
。
故
以
老
人
福
利
法
之
推
行
作
為
檢
討
當
前
工
作
之
骨
幹
'
評
析
目
標
是
否
明
確
，
做

法
是
否
允
當
，
資
棋
是
否
動
員
，
力
量
是
否
集
中
，
然
後
展
望
未
來
，
指
出
今
後
應
該
努

力
的
重
點
，
期
使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導
入
造
福
老
人
富
強
國
家
的
方
向
。

貳
、
過
去
的
發
展
與
成
就

我
國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，
自
民
國
四
十
年
到
七
十
年
，
增
加
了
四
﹒
一
倍
，

增
加
了
五
八
七
千
人
;
預
計
到
民
國
八
十
年
還
要
增
加
五O
四
千
人
，
約
為
過
去
三
十
年

增
加
總
數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，
並
為
七
十
年
現
有
老
年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;
可
見
我

國
老
年
個
別
人
數
增
加
的
快
速
。

在
上
述
同
時
期
內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佔
總
人
口
的
比
率
，
由
百
分
之
二
﹒

五
增
為
四
﹒
三
，
預
計
到
民
國
八
十
年
將
增
為
六
.
一
。
老
年
人
口
與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
的
比
率
，
或
稱
老
化
指
數
，
同
時
期
內
由
百
分
之
五
﹒
O
增
為
二
二
﹒
0

，
預
計
民
閏
八

十
年
將
增
為
二
一
﹒
六
;
由
此
二
者
，
可
見
我
國
社
會
整
體
也
在
不
斷
的
老
化
。

這
些
變
化
，
起
因
於
社
會
、
經
濟
正
面
的
發
展
，
例
如
所
得
的
提
高
，
營
養
的
改
善

，
醫
療
的
進
步
，
環
境
的
清
潔
，
死
亡
的
減
少
，
預
命
的
延
長
，
原
都
是
一
些
可
喜
的
現

象
。
但
其
結
果
，
不
幸
卻
造
成
了
許
多
不
良
的
影
響
。
對
老
人
個
體
來
說
:
社
會
地
位
降

低
，
家
庭
溫
暖
沖
淡
，
經
濟
收
入
匿
乏
，
生
理
活
動
衰
退
，
人
際
關
係
疏
離
，
心
理
精
神

空
乏
;
對
社
會
整
體
來
說
﹒
﹒
家
庭
功
能
削
弱
，
消
費
生
產
失
詞
，
依
賴
人
口
增
加
，
居
住

空
間
擁
擠
，
醫
藥
負
擔
況
重
，
福
利
機
構
不
足
;
在
在
都
別
發
了
新
的
問
題
，
並
在
不
斷

增
加
其
嚴
重
的
程
度
。

我
國
對
於
老
人
一
福
利
問
題
，
向
稱
注
意
，
並
由
於
社
會
文
化
傳
統
的
特
質
，
到
處
崇

尚
敬
老
尊
賢
的
美
德
，
展
露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的
胸
慎
。
國
父
在
民
國
九
年
地
方
自
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中
便
說
，
老
人
應
有
享
受
地
方
供
養
之
權
利
，
更
開
近
代
西
方
國
家
主
張

「
福
利
權
利
」
、
「
老
人
權
利
」
的
先
河
，
別
人
自
傲
。

我
國
在
基
棚
內
地
區
辦
理
有
關
老
人
福
利
的
措
施
，
開
始
是
自
渡
性
的
，
隨
若
政
治
、 6 一



經
濟
、
社
會
發
展
的
個
別
需
要
而
推
進
。
例
如
.• 

臺
灣
省
(
市
)
訂
頒
的
工
廠
、
磁
場
工

人
退
休
規
則
，
規
定
年
老
工
人
退
休
由
雇
主
發
給
退
休
金
;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法
、
勞
工
保

險
條
例
、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保
險
條
例
，
分
別
規
定
公
教
人
員
及
勞
工
年
老
退
休
或
退
職

之
時
給
予
老
年
給
付
;
舊
訂
社
會
救
濟
法
現
定
六
十
歲
以
上
老
人
精
力
衰
耗
、
貧
窮
而
無

力
生
活
者
，
得
于
收
容
救
濟
，
如
因
傷
病
無
力
負
擔
醫
療
費
用
時
，
並
得
予
以
免
費
醫
療

。
所
得
稅
法
規
定
老
人
之
退
休
金
、
養
老
金
兔
納
所
得
說
，
六
十
歲
以
上
老
人
之
扶
養
親

屬
得
扣
除
扶
養
親
屬
寬
減
額
;
臺
灣
省
(
市
)
政
府
並
以
行
政
命
令
訂
有
老
人
搭
乘
舟
車

優
待
辦
法
，
規
定
老
人
得
享
半
價
優
待
等
。
凡
此
爸
爸
，
均
亦
造
福
老
人
。

真
正
有
計
畫
地
為
追
求
老
人
福
利
而
努
力
的
成
果
，
則
自
六
十
九
年
頒
布
老
人
福
利

法
開
始
，
隨
而
發
布
老
人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，
各
級
老
人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組
織
規
程
，

和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等
有
關
規
定
。
這
是
全
國
各
界
不
斷
共
同
努
力
的
結
果
。
其

重
要
的
意
義
與
成
就
，
可
分
六
點
說
明.• 

一
、
本
法
之
訂
頒
'
是
各
方
努
力
追
求
的
結
果
，
中
經
多
年
的
辯
論
奮
闕
，
終
於
完

成
，
足
詮
各
方
對
於
老
人
福
利
問
題
已
經
有
了
共
同
的
瞭
解
。

二
、
本
法
之
訂
頓
，
使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由
過
去
局
部
的
、
消
極
的
貧
苦
老
人

的
社
會
救
濟
，
演
進
為
全
面
的
、
積
極
的
對
全
體
老
人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
一
一
一
、
本
法
之
訂
鼠
，
確
認
老
人
的
需
要
，
除
了
經
濟
的
贊
助
之
外
，
並
考
慮
到
健
康

維
護
與
休
閑
活
動
等
各
方
面
的
重
要
性
。

四
、
本
法
之
訂
頓
，
將
原
來
有
關
老
人
福
利
的
各
項
規
定
與
行
政
措
施
，
重
加
規
劃

彙
整
，
建
立
了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的
一
套
獨
立
的
體
系
，
與
世
界
潮
流
相
比
，
不
致
有
自
愧

之
憾
。五

、
本
法
之
訂
韻
，
硬
性
規
定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該
揮
用
專
業
人
員
辦
理
業
務
，
使

我
國
老
火
福
利
服
務
走
向
專
業
化
，
並
使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進
入
新
的
領
域
。

六
、
本
法
之
訂
頒
，
對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繪
出
了
初
步
的
藍
圖
，

促
使
政
府
與
民
間
，
朝
蒼
共
同
的
方
向
來
努
力
。

晶
宮
、
目
前
的
檢
討
與
評
估
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法
之
執
行
，
為
當
前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之
主
幹
。
立
法
之
明
晦
優
劣
，

關
係
工
作
前
途
之
成
敗
利
鈍
。
際
今
財
經
人
士
高
唱
經
濟
成
長
接
懂
，
財
稅
收
支
可
能
發

生
赤
字
之
時
，
我
們
不
願
再
對
老
人
福
利
有
所
醬
議
，
甚
且
感
覺
珍
惜
。
如
果
本
法
遲
訂

兩
年
，
也
許
此
時
不
能
誕
生
。
但
是
，
為
了
追
求
理
想
，
為
了
實
事
求
是
，
我
們
不
得
不

對
新
頒
的
老
人
福
利
法
(
以
下
簡
稱
本
法
)
，
亦
即
當
前
老
人
福
利
的
藍
圖
，
加
以
檢
討

和
評
析
。

本
法
訂
頒
才
及
二
年
，
如
要
依
照
系
統
評
估
方
法
，
按
目
標
、
對
象
、
問
題
、
組
織

、
策
略
、
人
事
、
經
費
、
效
率
、
效
益
等
逐
項
加
以
研
究
分
析
，
為
時
尚
早
;
鼓
先
根
岫
誠

實
際
發
現
的
困
難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理
論
、
外
國
立
法
的
經
驗
和
民
間
老
年
大
殊
的
期
望
，

加
以
觀
察
，
提
出
增
補
修
改
的
意
見
。
為
了
便
於
核
討
及
參
考
原
有
條
文
起
見
，
並
按
本

法
條
文
先
後
，
參
酌
細
則
、
規
程
、
準
則
等
有
關
規
定
，
分
別
擇
要
說
明
。

一
、
目
的
欠
間
，
責
任
不
清

本
法
第
一
慷.. 

「
為
弘
揚
敬
老
美
德
，
安
定
老
人
生
活
，
維
護
老
人
健
康
，
增
進
老

人
一
福
利
，
特
制
定
本
法
。
」
旨
在
說
明
本
法
立
法
之
目
的
與
精
神
。
但
有
二
項
缺
點

•• 

村
未
能
將
政
府
負
有
此
項
責
任
之
精
神
明
白
標
出
，
拉
美
國
老
人
法
、
日
本
老
人

福
利
法
等
等
，
均
有
政
府
負
責
之
明
顯
詞
句
，
本
法
為
辨
正
部
分
政
府
官
吏
及
社
會
人
士

之
觀
念
，
此
點
應
予
列
入
。

一
口
「
增
進
老
人
福
利
」
一
詞
顯
為
虛
語
，
應
改
為
或
於
其
上
另
加
「
加
強
老
人
服

務
」
一
詞
。
老
人
福
利
，
主
要
包
括
經
濟
生
活
安
定
，
身
體
心
理
健
康
及
提
供
各
省
服
務

三
方
面
，
不
宜
偏
廢
。
如
呆
社
會
保
險
年
金
制
度
及
國
民
健
康
公
醫
制
度
兩
者
辦
好
，
老

人
福
利
之
核
心
工
作
，
勢
將
落
到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有
面
，
宜
予
特
別
指
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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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缺
乏
哲
理
，
忽
視
家
庭

國
外
老
人
福
利
立
法
，
都
強
調
立
法
之
價
值
觀
念
或
哲
學
基
礎
，
說
明
老
人
福
利
立

法
重
祖
個
人
尊
嚴
之
維
護
，
生
活
安
排
之
自
由
，
往
年
貢
獻
之
回
報
，
繼
續
服
務
之
歡
迎

。
並
特
別
強
調
家
庭
之
功
能
，
使
老
人
盡
可
能
地
留
在
自
己
家
中
，
安
享
餘
年
，
非
到
不

能
自
己
照
顧
自
己
，
方
始
轉
入
其
他
收
容
安
養
或
療
養
之
場
所
。
此
項
條
文
，
可
以
建
立



老
人
之
自
尊
與
自
信
，
並
可
減
少
對
於
一
幅
利
機
構
不
必
要
之
依
賴
，
今
後
宜
於
本
法
之
中

增
列
。

三
、
主
管
機
關
，
有
待
加
強

本
法
第
二
條
•• 

「老
人
福
利
之
主
管
機
關
，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，
在
省
(
市
)
為
社

會
處
(
局
)
，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市
政
府
。
」
此
為
一
般
慣
例
之
條
文
，
但
嚴
格
推
敲
，

計
有
三
項
缺
點
﹒
.

付
本
法
祇
說
管
理
行
政
的
機
構
而
沒
有
說
辦
理
業
務
的
機
構
﹒
，
也
未
說
明
各
該
機

關
增
加
了
那
些
新
的
職
掌
和
主
管
或
應
辦
那
些
乘
務
，
宜
加
共
體
地
補
充
。

。
政
府
通
過
一
項
新
的
法
規
，
應
設
立
一
個
新
的
單
位
，
或
指
定
一
個
或
幾
個
單

位
來
主
辦
其
事
。
如
美
國
通
過
老
人
法
成
立
老
人
器
，
日
本
通
過
老
人
福
利
法
指
定
各
級

福
利
事
務
所
及
保
健
所
主
辦
其
事
，
以
專
竟
成
。
本
法
並
未
考
慮
加
強
行
政
組
轍
，
難
草

工
作
開
展
O

H
W鄉
鎮
這
一
層
級
，
未
曾
給
予
適
當
的
地
位
，
應
該
加
以
補
充
。
一
方
面
因
為
鄉

公
所
可
能
自
己
辦
理
老
人
福
利
設
施
，
另
一
方
面
因
為
社
區
老
人
福
刺
工
作
正
受
各
國
重

說
，
我
國
各
地
民
間
自
辦
之
社
區
老
人
福
利
設
施
，
將
會
增
多
，
並
由
鄉
鎮
公
所
就
近
督

導
為
宜
。
日
本
之
阿
村
亦
為
地
方
自
治
單
位
，
經
在
老
人
福
利
法
中
，
授
于
相
當
的
地
位

，
可
供
我
國
參
考
。

四
、
老
人
年
齡
，
顯
見
偏
高

本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「
本
法
所
稱
老
人
，
係
指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人
」
，
最
易
引
起

各
方
之
批
評
與
反
感
，
亟
宜
降
低
，
以
資
改
進
。
各
方
反
對
之
理
由
主
要
有
五

•• 

付
老
人
是
指
老
化
的
個
人
，
各
人
老
化
的
過
程
快
慢
不
一
，
各
人
在
生
理
、
心
理

、
知
能
各
方
面
的
老
化
速
度
也
不
一
致
，
不
宜
學
以
年
齡
一
項
因
素
對
老
人
作
硬
性
的
規

定
。
至
少
晦
補
充
規
定
未
滿
規
定
年
齡
而
顯
已
衰
老
之
人
，
亦
得
享
受
老
人
福
利
法
所
規

定
之
權
利
。
此
為
各
國
之
通
例
，
我
國
則
無
。

。
我
國
現
行
工
廠
、
磁
場
工
人
退
休
辦
法
‘
勞
工
保
險
老
年
退
休
給
付
規
定
，
均

定
六
十
歲
為
退
休
年
齡
;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法
，
定
六
十
五
歲
為
退
休
年
齡
;
依
世
界
人
口

統
計
老
年
人
口
之
分
界
點
為
六
十
五
歲
;
依
英
、
美
、
日
本
等
各
圈
老
人
福
利
法
組
所
定

有
關
男
性
老
人
之
年
齡

"

，
均
定
為
六
十
五
歲
;
我
國
亦
宜
比
照
降
低
。
若
干
國
家
女
性
老

人
享
受
福
利
之
合
格
年
齡
，
常
較
男
性
減
低
五
歲
;
我
國
則
因
尊
重
財
經
方
面
之
意
見
並

鹽
於
女
性
預
命
較
男
性
略
長
的
緣
故
，
暫
不
建
議
改
按
性
別
卦
訂
不
同
年
齡
。

的H我
國
人
口
出
生
時
的
預
期
壽
命
，
依
內
政
部
六
十
九
年
推
計
，
男
性
為
六
八
﹒

六
歲
，
女
性
為
七
四
﹒
一
歲
，
本
法
規
定
老
人
為
七
十
歲
，
民
間
覽
有
煩
言
，
認
為
太
高

，
致
使
男
性
無
法
享
受
，
不
切
實
際
。

甘
各
國
所
訂
老
人
福
利
法
規
，
並
無
法
定
老
人
年
齡
之
條
丈
，
僅
規
定
多
少
年
齡

以
上
者
可
享
受
那
些
福
利
，
多
少
年
齡
以
上
者
又
可
享
受
那
些
福
利
，
即
因
年
齡
之
不
同

而
有
不
同
之
享
受
。
並
均
有
一
但

鞏
固
性
質
之
條
文
，
年
齡
雖
不
相
符
而
有
其
他
條
件
或
實

際
需
要
者
，
亦
得
適
用
此
項
規
定
。
例
如
美
國
老
人
法
規
定
，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可
得
到

就
業
方
面
之
特
別
協
助
，
六
十
歲
以
上
者
可
得
到
營
養
伙
食
之
照
顧
及
志
頤
工
作
之
安
掛

等
服
務
，
六
十
二
歲
以
上
之
單
身
及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配
偶
可
以
廉
價
租
住
公
共
住
宅
，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可
以
獲
得
免
費
醫
療
救
助
或
繳
納
極
少
保
費
方
式
的
醫
療
照
顧
，
靚
各

人
經
濟
情
況
而
定
。
日
本
老
人
福
利
法
亦
規
定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每
年
可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
，
可
因
身
體
上
、
精
神
上
、
環
撞
上
或
經
濟
上
之
理
由
，
申
請
養
護
臨
收
容
安
，
贅
，
未
滿

六
十
五
歲
而
顯
已
衰
老
者
亦
可
收
養
，
七
十
歲
以
上
者
，
因
接
病
或
負
傷
而
無
力
支
付
醫

療
費
用
者
可
由
地
方
政
府
負
擔
。
我
國
為
恐
財
政
負
擔
過
重
，
確
定
老
人
為
七
十
歲
以
上

之
人
，
不
如
改
依
所
享
權
利
之
性
質
，
分
訂
不
同
之
合
格
年
齡
，
並
以
從
寬
為
宜
。

份
最
近
陳
國
鉤
教
授
從
事
全
國
公
私
立
仁
愛
之
家
評
鑑
工
作
，
獲
知
若
干
年
齡
未

滿
七
十
歲
而
確
質
體
弱
衰
老
，
無
法
謀
生
，
無
力
自
己
照
料
之
老
人
，
申
請
仁
愛
之
家
收

容
安
聲
，
而
高
雄
地
區
仁
愛
之
家
園
格
於
不
滿
七
十
歲
之
規
定
，
無
法
接
受
，
形
成
一
項

不
合
情
理
的
質
際
問
題
。
原
來
社
會
救
濟
法
規
定
年
滿
六
十
歲
而
其
他
條
件
符
合
者
即
可

收
養
，
而
現
在
卻
受
到
七
十
歲
之
限
制
。
民
問
反
問
本
法
頡
佈
之
後
，
增
加
了
什
麼
福
利
。 8 

五
、
規
劃
決
策
，
擴
大
參
與

本
法
第
六
條
，
規
定
設
立
各
級
老
人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，
以
期
徐
思
股
益
，
蓋
策
華

力
，
用
意
至
善
，
但
依
照
內
政
部
發
布
促
進
委員
會
組
織
規
程
條
文
，
並
無
老
人
福
利
國



體
或
受
益
老
人
代
表
搶
任
委
員
之
現
定
，
宜
加
修
改
楠
充
，
至
少
應
規
定
在
委
員
會
開
會

之
時
，
應
邀
請
老
人
福
利
團
體
或
受
益
老
人
代
表
，
列
席
有
關
會
議
。

六
、
經
費
不
足
，
工
作
難
展

本
法
第
六
條
現
定•• 

「
各
級
政
府
應
按
年
蝙
列
預
算
，
並
得
動
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。

」
推
行
本
法
經
費
，
表
面
有
了
著
落
，
但
仍
不
移
切
賞
，
應
該
加
以
明
確
規
定
的
款
為
宜

，
試
舉
例
加
以
說
明•• 

付
美
國
訂
頡
老
人
法
，
同
時
間
行
授
權
老
人
署
署
長
提
款
，
說
完
某
教
個
會
計
年

度
可
動
用
金
額
若
干
，
並
規
定
撥
款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之
原
則
與
比
卒
，
促
使
工
作
能
移
積

極
普
遍
推
動
。

一
如
我
國
過
去
核
頒
農
村
建
設
方
案
及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方
案
之
作
法
，
同

時
核
定
大
筆
經
費
，
以
資
配
合
。

口
日
本
老
人
福
利
經
費
，
明
白
規
定
何
項
經
費
支
出
由
中
央
或
地
方
政
府
負
擔
，

或
自
老
人
法
定
扶
養
親
屬
分
擔
。
中
央
對
於
地
方
或
阿
村
支
出
經
費
之
補
助
比
率
，
並
分

別
明
白
規
定
何
者
為
三
分
之
一
，
二
分
之
一
，
三
分
之
一
了
或
十
分
之
八
;
以
鼓
勵
下
級

政
府
全
面
展
開
老
人
福
利
事
業
。

的
問
各
級
政
府
蝙
列
老
人
福
利
預
算
，
如
沒
有
一
定
原
則
可
循
，
主
管
單
位
難
免
爭

取
困
難
。
若
干
國
家
，
均
以
各
地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數
為
準
'
比
較
客
觀
。
我
國
中

央
主
管
機
關
會
於
七
十
會
計
年
度
獲
得
老
人
一
福
利
專
款
二
千
萬
元
，
為
一
可
暮
之
事
，
但

如
何
編
定
此
眩
，
缺
乏
客
觀
依
攘
，
並
難
滿
足
主
觀
需
要
，
下
一
年
度
又
將
如
何
，
均
為

未
知
之
斂
，
影
響
工
作
規
劃
推
動
之
大
，
可
想
而
知
。

個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，
依
照
現
行
財
政
割
分
辦
法
，
業
已
作
為
地
方
財
政
收
入
，
用

以
支
應
地
方
財
政
之
不
足
，
如
欲
用
以
支
持
老
人
福
利
，
無
異
成
為
一
句
空
話
，
宜
有
最

低
百
分
率
之
規
定
。

七
、
福
利
機
構
，
尚
待
加
強

本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•• 
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應
視
需
要
設
立
並
獎
助
私
人
設

立
扶
養
、
按
養
、
休
養
、
服
務
等
四
種
機
構
，
各
類
機
構
設
立
標
單
及
私
人
設
立
機
構
之

獎
助
辦
法
另
訂
之
，
各
機
構
並
得
就
其
昕
提
供
之
設
施
或
服
務
酌
收
必
要
之
費
用
。
本
保

是
為
本
法
內
容
之
路
心
，
考
描
國
然
遇
到
，
但
亦
多
斟
酌
而
待
改
進
之
處
。

付
中
央
無
機
構
，
基
層
無
機
構•• 

本
法
規
定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設

立
，
並
未
規
定
中
央
設
立
示
範
性
之
機
構
，
亦
未
鼓
勵
鄉
鎮
地
方
設
立
簡
易
之
社
區
性
機

構
，
為
其
缺
失
。

。
服
務
機
構
，
功
能
不
明•• 

機
構
分
為
四
類
，
原
為
不
可
，
但
服
務
機
構
服
務
內

容
，
僅
以
提
供
老
人
綜
合
性
服
務
為
目
的
一
語
輕
輕
帶
過
，
不
移
明
確
，
不
移
重
靚
，
宜

將
就
業
輔
導
、
家
事
服
務
、
飲
食
供
應
、
學
習
進
修
、
保
健
常
識
、
家
庭
訪
視
、
電
話
服

務
、
法
律
顧
問
、
交
通
服
務
等
項
，
還
一
研
究
設
計
，
訂
定
具
體
辦
法
，
作
為
工
作
提
示

，
並
於
適
當
之
公
文
書
內
補
充
規
定
之
。

片
開
獎
助
辦
法
，
從
寬
早
訂
.• 

私
人
設
立
各
類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獎
助
辦
法
，
尚
未
擬

定
公
布
，
宜
早
定
案
，
一
面
大
量
撥
款
甚
或
撥
地
協
助
新
機
構
之
成
立
，
一
面
對
現
有
優

良
機
構
採
用
購
買
服
務
方
式
，
予
以
協
助
;
私
立
機
構
每
代
政
府
收
容
一
位
老
人
，
即
按

洽
定
標
準
給
與
撥
子
給
養
費
用
;
促
使
私
立
機
構
能
修
自
立
，
也
免
政
府
多
設
公
立
機
構

增
加
公
務
行
政
人
事
費
用
之
支
出
。

甘
收
費
標
準
，
應
有
規
定
•• 

各
類
機
構
得
酌
收
費
用
，
符
合
社
會
福
利
自
助
人
助

之
原
則
，
可
以
採
行
。
但
標
準
不
宜
過
高
，
並
應
參
考
英
、
美
、
日
各
國
經
驗
，
揉
用
科

學
芳
法
研
定
計
算
公
式
，
以
昭
公
信
而
免
發
生
爭
議
。
臺
闊
地
區
幅
員
不
大
，
國
民
所
得

稅
負
搶
基
準
亦
都
一
致
，
有
關
老
人
福
利
之
權
利
義
務
，
亦
宜
促
使
省
市
各
地
一
致
，
如

有
地
方
性
之
財
務
困
難
，
宜
由
中
央
撥
款
補
足
之
，
此
本
為
中
央
政
府
應
有
之
功
能
，
各

民
主
國
家
亦
均
朝
此
方
向
進
行
。
至
於
個
別
老
人
繳
費
標
準
'
並
應
視
其
經
濟
能
力
，
揉

取
分
級
繳
費
制
度
。

八
、
民
間
機
構
，
多
子
便
利

9 

本
法
第
九
條
規
定
創
辦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申
請
手
續
，
連
同
內
政
部
七
十
年
十
一

月
發
佈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'
使
社
會
熱
心
人
士
聽
說
機
構
者
有
所
遵
福
。
惟
其
中

尚
待
斟
酌
補
克
者
有
三
﹒
.

付
私
立
老
人
一
瞄
刺
機
構
之
命
名
，
似
可
放
寬
規
定
，
得
依
創
辦
人
之
心
意
為
之
，

並
得
使
用
人
名
紀
念
親
友
故
人
，
以
利
推
廣
。

目
原
訂
機
構
標
準
，
偏
重
公
立
，
偏
重
大
型
，
依
一
般
理
論
與
工
作
經
驗
，
宜
錄



以
民
間
社
區
小
型
機
構
輔
佐
補
充
。
日
本
私
立
收
費
老
人
院
，
平
時
收
養
十
人
以
上
，
即

為
合
格
，
並
子
登
記
管
理
。
我
國
規
定
至
少
應
為
三
十
人
，
對
鄉
鎮
社
區
階
層
而
言
，
現

摸
仍
嫌
略
大
，
宜
加
減
少
。
最
好
另
訂
社
區
老
人
福
利
機
格
標
擊
，
以
兔
影
響
大
型
機
構

之
水
準
。片

開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乘
務
跨
越
兩
縣
(
市
)
以
上
看
之
主
管
機
關
，
由
省
主
管

，
跨
越
省
(
市
)
以
上
者
，
本
法
施
行
細
則
規
定
為
自
主
事
務
所
所
在
地
之
省
(
市
)
主

管
;
後
一
規
定
，
與
前
一
規
定
所
踩
原
則
不
符
，
實
際
執
行
之
時
，
亦
多
左
右
為
難
之
處

，
現
有
若
干
機
構
，
已
在
抱
怨
。
宜
即
改
為
由
中
央
主
管
，
以
增
效
益
，
並
免
中
央
主
管

機
關
推
接
責
任
之
識
。

九
、
專
業
人
員
，
加
強
儲
用

本
法
第
汁
一
條
規
定•• 

「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之
業
務
，
應
擇
用
專
業
人
員
辦
理
之
。
」

是
為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走
上
專
業
化
之
先
聲
。
惟
規
定
稍
嫌
簡
單
，
宜
加
修
正
補
充
。

叫
目
前
國
內
經
濟
情
況
良
好
，
綜
觀
各
公
私
立
機
構
之
建
築
設
施
與
物
質
設
備
，

大
致
均
可
使
人
滿
意
;
若
干
收
養
機
構
甚
至
投
資
逾
億
，
收
養
老
人
食
住
物
質
條
件
，
或

已
超
越
中
產
階
級
水
準
'
惟
對
老
人
所
揖
供
之
社
工
服
務
、
醫
療
服
務
、
或
精
神
文
化
層

面
之
服
務
，
仍
欠
理
想
，
宜
加
強
任
用
專
業
人
員
、
提
供
專
業
服
務
，
作
為
今
後
工
作
改

進
之
戰
心
。

。
本
法
附
訂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第
七
條
，
雖
現
定
應
有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職

種
名
稱
，
但
未
規
定
收
容
人
數
與
工
作
人
員
人
數
之
比
率
，
成
效
難
顯
，
應
再
研
訂
用
人

比
率
加
以
補
充
，
以
提
高
服
務
水
準
典
增
進
受
益
老
人
之
生
活
素
質
。

前W本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九
條
對
於
專業
人
員
之
訓
線
，
已
有
原
則
性
之
規
定
，
宜

早
促
成
保
送
在
職
人
員
前
往
大
專
臨
校
及
研
究
院
所
帶
職
進
修
之
質
現
，
此
為
各
國
培
訓

專
業
人
員
之
有
效
方
法
，
可
以
解
決
人
才
缺
乏
之
根
本
問
題
。

十
、
老
人
住
宅
，
分
建
出
租

本
法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「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得
靚
質
際
需
要
，
興
建
或
鼓

勵
民
間
興
建
適
合
於
老
人
居
住
之
住
宅
，
並
踩
用
綜
合
服
務
處
理
方
式
，
專
供
老
人
購
置

、、

或
租
賞
之
需
」
'
藉
以
解
決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，
用
意
甚
善
，
但
亦
不
無
缺
憾
而
得
改
進
之

處
﹒
.

付
老
人
住
宅
興
建
出
租
之
主
辦
單
位
，
本
法
未
加
明
定
，
如
由
社
政
單
位
氣
辦
，

勢
必
落
空
，
宜
即
補
克
規
定
，
由
住
宅
興
建
單
位
主
辦
，
以
專
責
成
。

叫
老
人
定
義
，
本
法
訂
為
七
十
歲
，
即
使
將
來
改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想
必
亦
少
購
員

意
願
，
根
按
各
國
統
計
，
老
人
房
屋
問
題
部
分
為
自
有
房
屋
太
大
太
舊
無
力
整
理
，
少
數

為
所
租
房
屋
不
合
老
人
使
用
。
我
國
情
形
，
將
來
亦
然
，
故
興
建
老
人
住
宅
宜
以
租
用
為

主
。

已
老
人
住
宅
，
集
中
一
起
，
管
理
方
便
，
為
其
優
點
;
惟
老
人
極
易
收
入
中
斷
，

房
租
繳
納
問
題
應
有
補
設
規
定
;
老
人
極
易
喪
失
照
料
自
己
能
力
，
第
二
步
移
居
療
養
問

題
應
作
預
誤
。

甘
英
、
美
老
人
住
宅
，
過
去
均
有
集
中
興
建
管
理
之
經
驗
，
事
後
發
現
老
人
相
孽

，
病
死
相
聯
，
對
其
心
理
精
神
打
擊
甚
鈕
，
已
改
採
分
散
制
，
於
國
民
住
宅
興
建
立
過
程

中
，
按
照
需
求
情
形
，
比
例
配
搭
，
此
種
作
法
，
可
供
採
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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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、
鼓
勵
老
人
，
捐
獻
遺
產
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無
扶
養
義
務
之
親
屬
或
扶
養
義
務
之
競
屬
無
扶
養
能
力
之
老

人
死
亡
時
，
由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或
一
福
利
機
構
為
其
埋
葬
，
所
需
費
用
自
其
遺
產
負
擔
之
，

無
遺
產
者
自
埋
葬
單
位
負
摘
之
。
實
際
問
題
，
已
可
解
決
。
但
其
遺
產
除
埋
葬
費
用
外
，

如
有
剩
餘
，
如
何
處
理
，
未
加
明
訂
，
宜
加
補
充
規
定•• 

付
老
人
遺
產
，
扣
陰
埋
葬
費
用
，
如
有
剩
餘
，
融
由
當
地
老
人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
經
收
、
處
理
、
分
配
，
以
昭
公
信
，
並
充
實
老
人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之
功
能
。

已
老
人
如
由
扶
養
、
療
養
機
構
照
料
，
其
技
養
義
務
人
多
數
或
無
或
為
無
技
養
能

力
者
，
老
人
之
遺
產
，
因
盤
於
親
友
凋
零
，
或
盟
於
其
他
同
病
老
人
之
艱
苦
，
或
堅
於
老

人
福
利
機
構
辦
事
人
員
服
務
之
精
神
可
貴
，
每
易
亦
每
願
將
其
遺
產
於
生
後
捐
供
老
人
福

利
之
用
，
國
外
例
誼
，
不
勝
列
舉
，
我
國
亦
宜
另
訂
辦
法
，
加
以
妥
善
處
理
，
並
揉
適
當

辦
法
，
如
為
勒
石
留
名
紀
念
等
，
以
資
鼓
勵
。

十
二
、
傷
病
醫
療
，
宜
子
改
造



本
法
第
十
五
、
十
六
兩
條
，
規
定
老
人
可
辜
受
免
費
之
健
康
檢
查
及
保
健
服
務
，
並

接
受
與
私
立
醫
院
給
予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之
優
待
或
自
主
管
機
關
依
法
給
予
醫
療
補
助
，
使

老
人
最
感
肉
體
痛
苦
之
戚
臂
，
得
以
減
輕
。
衛
生
主
管
單
位
，
已
往
對
此
亦
頗
合
作
，
惟

仍
有
三
點
亟
待
改
進
﹒
.

付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優
待
辦
法
，
尚
未
訂
定
，
私
立
醫
療
機
構
，
尤
多
抗
拒
。

宜
郎
速
訂
頡
具
體
辦
法
，
並
對
私
立
醫
療
機
構
，
多
加
宜
導
，
多
加
監
督
。

目
老
人
申
請
醫
療
衛
助
，
對
其
經
濟
狀
況
，
審
查
可
嚴
，
但
對
於
補
助
範
圍
宜
寬

，
→
切
支
出
，
根
拔
聞
樂
質
際
需
要
為
準
，
不
宜
另
作
人
為
之
限
制
。

H
W目
前
公
私
立
仁
愛
之
家
收
養
老
人
之
醫
療
問
題
，
有
大
部
分
尚
難
解
決
，
宜
使

老
人
福
利
法
與
社
會
救
助
法
兩
相
配
合
，
並
寬
列
醫
按
補
助
之
經
費
，
以
資
因
躍
。

十
三
、
其
他
數
點
，
尚
待
改
進

老
人
福
利
某
他
情
形
，
或
本
法
其
他
慷
文
之
執
行
情
形
，
有
待
檢
討
改
進
之
處
仍
多

，
例
如
老
人
搭
乘
交
通
工
具
及
參
觀
丈
康
設
施
予
以
半
價
優
待
問
題
，
老
人
貢
獻
其
知
能

於
社
會
之
方
法
問
題
，
老
人
參
與
社
會
、
文
教
、
宗
教
等
活
動
之
領
導
問
題
，
研
議
老
人

減
免
稅
捐
問
題
等
，
均
待
著
手
研
訂
細
節
或
改
本
法
，
或
改
細
則
，
或
以
行
政
命
令
方
式

加
以
補
充
，
以
期
老
人
福
利
之
現
況
，
有
所
改
進
。

肆
、
今
後
的
努
力
與
導
向

我
們
暸
解
現
況
，
並
加
評
析
之
後
，
覺
得
今
後
有
待
努
力
之
處
，
正
與
本
法
之
推
行

、
業
務
之
展
開
，
同
是
方
興
未
艾
。
展
望
未
來
老
年
人
口
，
八
十
年
將
較
七
十
年
增
加0

.
六
五
倍
，
九
十
年
地
加
一
﹒
三
八
倍
，
一
0
0
年
增
加
一
﹒
八
二
倍
，
更
是
恍
目
驚
心

，
不
可
掉
以
輕
心
。
為
使
今
後
工
作
能
有
長
期
打
算
，
並
兔
努
力
目
標
典
人
力
、
財
力
各

項
投
入
有
所
分
散
，
宜
有
下
列
六
項
主
要
導
向
，
用
以
預
防
缺
失
、
重
復
、
浪
費
、
值
觀

之
弊
，
而
求
工
作
欽
率
效
益
之
增
加
，
並
閻
長
遠
久
安
之
計
。

一
、
先
建
立
于
體
系
，
再
結
合
總
體
系
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之
立
法
，
注
重
老
人
個
體
之
需
要
，
尚
未
深
切
考
慮
社
會
福
利
總
體

結
構
之
改
善
。
我
們
今
後
應
先
根
拔
上
述
各
項
檢
討
，
加
以
充
質
改
進
，
使
老
人
福
利
這

個
次
級
體
系
，
健
全
靈
活
，
然
後
分
向
社
會
保
險
，
公
共
救
助
，
退
休
制
度
，
醫
療
服
務

各
方
推
進
，
打
通
串
連
各
項
有
關
法
規
，
謀
求
全
面
結
合
，
以
加
強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總
體

系
的
功
能
使
我
老
人
福
利
子
體
系
的
工
作
，
隨
之
更
具
成
效
。

一
一
、
推
動
年
金
給
付
，
穩
定
生
活
源
泉

我
國
現
有
公
侏
、
勞
保
、
軍
保
、
私
立
凹
的
卡
拉
教
職
員
保
險
等
之
老
年
給
付
，
均
據
一

次
給
付
方
式
，
對
於
老
年
生
活
之
保
障
，
缺
乏
穩
定
作
用
，
極
不
合
理
，
眾
所
週
知
，
事

質
上
亦
有
莫
大
的
浪
費
。
例
如
某
甲
大
學
雄
業
二
十
二
歲
開
始
擔
任
公
職
，
工
作
滿
二
十

五
年
退
休
，
取
得
老
年
給
付
齡
十
個
月
，
時
年
四
十
七
歲
轉
任
民
間
工
作
參
加
勞
保
，
至

六
十
歲
退
休
或
延
長
至
六
十
五
歲
退
休
，
文
取
得
老
年
給
付
幾
十
個
月
，
從
社
會
整
體
來

君
豈
非
浪
費
，
萬
一
經
營
不
善
，
兩
次
退
休
金
損
散
，
再
來
依
賴
公
共
救
助
，
更
非
社
會

整
體
亦
非
某
甲
個
人
之
福
。
今
後
希
望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結
合
，
寧
可
提
高
給
付
，
但
應
避

免
重
擾
，
更
不
應
挨
一
次
給
付
方
式
。
全
世
界
推
行
社
會
安
全
的
一
二
七
個
國
家
均
採
年

金
給
付
，
內
僅
我
國
與
黎
巴
撤
兩
國
仍
採
一
次
給
付
，
知
其
害
而
不
除
，
亟
宜
積
拯
呼
籲

改
進
，
並
鼓
勵
民
營
企
業
職
工
福
利
計
畫
亦
採
年
金
制
度
，
以
穩
定
我
國
民
老
年
經
濟
生

活
來
源
，
如
泉
不
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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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採
取
保
險
方
式
，
減
輕
晚
年
病
痛

推
行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，
為
解
決
國
民
健
康
問
題
之
不
二
法
門
。
國
父
遺
教
與
先
總

統
蔣
公
民
生
主
義
育
樂
兩
篇
，
均
強
調
無
力
負
擔
醫
欒
費
用
者
國
家
有
子
免
費
治
療
之

責
任
。
我
們
縱
使
不
能
如
英
國
、
日
木
立
刻
J設
施
全
民
健
康
保
健
，
亦
應
躲
取
下
列
措
施

•• 

一
、
勞
工
保
險
被
保
險
人
退
休
後
得
比
照
公
保
自
費
參
加
醫
療
保
險
。
二
、
公
侏
眷
保

對
象
，
應
早
日
擴
及
父
母
。
一
二
、
勞
保
及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均
應
比
照
公
保
增
辦
眷
保
。
四



、

做
照
美
國
制
度
，
對
六
十
歲
以
上
老
人
學
辦
特
種
低
費
醫
療
保
臉
，
以
減
輕
政
府
醫
藥

仰
助
或
免
費
施
醫
之
負
擔
。
高
雄
市
政
府
過
去
曾
有
為
受
救
助
之
低
收
入
民
眾
舉
辦
特
種

社
會
保
險
之
構
想
，
促
進
受
欽
助
同
胞
之
自
助
互
助
，
十
分
值
得
讚
揚
，
可
惜
未
能
實
施

。
老
人
福
利
醫
療
問
題
，
聽
從
此
一
導
向
努
力
，
以
免
晚
年
痛
苦
。

四
、
強
化
服
務
措
施
，
充
實
老
年
生
活

老
人
基
本
需
要
，
分
為
控
濟
收
入
、
醫
療
保
健
及
社
會
服
務
三
大
部
分
，
年
金
給
付

與
醫
療
保
險
如
果
行
之
有
殼
，
剩
下
最
重
要
亦
最
復
雜
的
部
分
，
即
為
社
會
服
務
。
我
國

通
人
因
經
濟
身
體
等
原
因
而
需
要
機
構
安
養
、
療
養
者
，
根
拔
六
十
六
年
資
料
計
三
萬
九

千
六
百
餘
人
，
佔
當
年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百
分
之
六
﹒
一
七
，
一
方
面
說
明
此
額
機
構

收
容
名
額
尚
嫌
不
足
，
另
一
方
面
亦
說
明
絕
大
多
數
中
產
階
級
以
上
，
身
體
正
常
的
老
人

的
主
要
需
要
，
在
於
社
會
服
務
。
今
後
應
該
加
強
設
置
服
務
機
構
，
選
用
專
業
人
員
，
詳

定
服
務
方
案
，
改
變
社
會
大
眾
觀
念
，
將
老
人
服
務
工
作
，
從
傳
統
的
對
機
構
收
容
中
的

老
人
身
上
擴
大
到
機
構
外
社
區
中
的
一
般
老
人
身
上
。
揖
用
個
案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等
工
作

方
法
，
舉
辦
教
育
性
、
職
業
性
、
義
工
性
、
康
樂
性
、
宗
教
性
、
法
律
性
、
家
事
性
的
社

會
服
務
，
解
訣
老
人
問
題
，
充
實
老
年
生
活
。

五
、
培
養
自
助
觀
念
，
減
輕
社
會
負
擔

老
化
是
每
個
人
生
命
必
經
的
過
程
，
我
們
一
方
面
期
望
社
會
對
於
老
人
的
困
境
加
以

暸
解
與
協
助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希
望
老
人
能
移
未
雨
細
蟬
，
培
養
自
助
的
觀
念
，
並
進
而
採

取
彼
此
互
助
的
行
動
。
譬
如
老
人
經
濟
的
儲
蓄
，
保
險
的
參
加
，
身
體
的
鍛
紋
，
心
情
的

個
脫
，
快
樂
的
追
求
，
自
我
的
滿
足
，
首
應
加
以
鼓
勵
話
導
;
然
後
在
老
人
社
會
團
體
活

勘
或
機
構
牽
居
生
活
之
中
，
促
使
貢
獻
暮
年
的
時
光
，
殘
餘
的
心
力
，
很
此
照
顧
，
故

此
五
助
，
不
祇
減
輕
社
會
的
負
擋
，
亦
使
老
年
的
人
生
發
出
晚
霞
的
胸
欄
與
夕
陽
的
溫

煦
。

六
、
失
依
失
養
老
人
，
給
于
神
的
照
顧

老
年
人
過
去
曾
有
貢
獻
，
代
代
的
創
造
累
積
，
才
留
給
我
們
現
在
的
美
好
的
世
界
。

我
們
應
該
懂
得
感
恩
圖
報
，
不
祇
為
了
一
己
的
父
母
，
也
該
為7
上
一
代
的
大
我
。
老
年

人
貧
窮
，
也
許
為
了
培
育
下
一
代
用
盡
了
積
蓄
，
老
年
人
退
休
，
更
是
為
了
下
一
代
讓
出

他
工
作
的
位
子
，
老
年
人
萬
一
不
幸
喪
子
亡
女
、
失
依
失
聾
，
更
是
人
生
最
大
的
慘
事
。

我
們
現
在
年
輕
幸
福
，
但
一
定
有
一
天
會
老
，
或
許
也
會
發
生
不
幸
。
我
們
對
失
依
失
養

的
老
人
，
一
定
要
給
予
收
容
安
養
，
給
予
誠
趣
的
照
顧
，
既
為
了
崇
功
報
德
，
也
為
了
我

們
自
己
，
做
一
個
榜
樣
給
後
代
的
子
孫
學
習
。
照
顧
年
老
窮
病
的
人
，
實
在
是
一
件
艱
苦

的
工
作
，
俗
話
說
床
頭
百
日
無
孝
子
，
只
靠
愛
心
耐
心
，
有
時
還
是
不
侈
，
要
用
宗
教
的

虔
誠
給
予
神
的
照
顧
才
能
達
成
任
務
。
行
文
至
此
，
想
到
聖
母
、
孝
愛
、
蘭
陽
等
宗
教
團

體
所
辦
仁
愛
之
家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他
們
對
於
失
依
失
養
衰
病
強
障
的
老
人
，
不
辭
辛
勞
，

親
餵
湯
藥
，
阱
手
間
足
，
洗
梅
河
臭
，
真
是
給
子
了
神
的
照
顧
，
令
我
深
深
感
動
。
謹
以

此
文
，
獻
給
他
們
及
其
他
公
私
立
仁
愛
之
家
照
顧
老
人
的
工
作
人
員
和
他
們
神
聖
的
工
作

，
表
示
我
衷
心
的
敬
佩
與
祝
福
!
就
是
他
們
，
默
默
地
為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第
一
線
的
工
作

，
點
燃
了
聖
火
。

- 12 一

參
考
中
文
主
要
資
料

一
、
行
政
脫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綜
合
計
畫
處
蝙
印

•• 

老
人
一
幅
刺
問
題
之
研
究
，
六
十

八
年
六
月
，
經
設
會
委
託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辦
理
，
王
家
銓
主
持
。
(
本
文
作
者

搶
任
計
畫
協
調
人
兼
撰
美
國
老
人
福
利
簡
介
並
譯
美
國
老
人
法
)

二
、
內
政
部
蝙
印•• 

社
會
福
利
法
妞
，
七
十
年
六
月
。

三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編
印•• 

我
國
老
人
放
助
設
施
評
鑑
報
告
，
六
十
九
年
陳
國
鈞
、

謝
高
橋
、
張
曉
春
主
持
。

四
、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編
印
﹒
.
我
國
老
年
福
利
之
研
究
與
設
計
，

六
十
六
年
八
月
，
白
秀
雄
主
持
。

五
、
中
國
社
會
安
全
協
會
編
印•• 

社
會
安
全
第
四
卷
第
三
期
，
七
十
年
十
二
月
(
內

有
周
建
卿
、
沙
依
仁
有
關
大
作
及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〉
。

六
、
王
玲•• 

臺
闊
地
區
人
口
成
長
及
未
來
趨
勢
，
七
十
一
年
三
月
手
誦
。




